
教師升等審查作業流程圖 

 

 

     
  

 
 
 

 

 

 

  

 

  

                

                     

 

  

 

 

 

    

 

 

 

  

 

 

  

 

   

 

 

 

人事室通知各教學單位辦理          

升等教師向單位提出申請      2 月 10 日 

                                 9 月 10 日前 

升等申請表連同有關證件簽會人事室等相關

單位陳核，檢視資料是否符合規定 

各教學單位教評會辦理初審申請升等教師相
關資料             [2 月底/ 9 月 30 日前] 

送簽會人事室彙整  
[4 月 30 日/11 月 30 日前] 

 

升等著作(報告)送請校教評會主任委員及教務長轉致
校外專家審查(學位論文免送外審) [5 月 10 日/ 12 月 10 日] 

通過 

 

簽陳校長並
將結果函知
申請人 

通過 

不通過
10 日內 簽陳校長並

將結果函知
申請人 

升等人可向院
教評會申覆 

申請人可向本校
申評會提申訴 

可向教育部
提再申訴 

1 月 30 日 

6 月 30 日前 

單位主管依升等檢核表檢視教師升等資料及初審

是否符合基本門檻始得受理申請(代表成果及參考

成果應於送審前公開發表並有佐證資料) 

完備 

 

送所屬學院(共同教育委員會)院級教評會彙整
[3 月 10 日/ 10 月 10 日前] 

申請人可
向校教評
會申覆 

校教評會辦理決審 [6 月 30 日/1 月 31 日前] 

不完備〈不予受理〉 

 

不符合〈不予受理〉 

 

符合 

 

不通過
10 日內 

 

不通過
10 日內 

 簽陳校長並
將結果函知
申請人 

通過 

 

不服 
30 日內 

 

不服 
30 日內 

不服 
30日內 

10 日內 

送達 

10 日內 

送達 

10 日內 

送達 

退回 
申請人 

以學位論文送審者 
須送外審 

[3 月 15 日/10 月 15 日前] 
院級教評會
複審[4月15日
/11月15日前] 

院級教評會
複審[4月15日
/11月15日前] 

退回 
申請人 

送教育部核
發教師證書 
[2 月 1 日或 8
月 1 日起資] 

 

教授升等案送
教育部複審 

教育部核發 
教師證書 

通過 

不通過 向教育部提起
申訴或向行政
院提起訴願 


